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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内容概要

她这辈子做过最绝决，也是最浪漫的事是——谈了两次恋爱，和同一个男人，用了整整十年。第一次
那年她才十七，叛逆、厌世，根本不相信爱情。她以为自己说放就能放，想忘就能忘。就算做不到，
至少还能伪装。谁知他居高临下，她落荒而逃。
有生之年再次狭路相逢，二十七的她渴望温暖却害怕爱情。他一意孤行地靠近，下意识的试探。怀抱
一团触手可及的温暖。她怀揣不安，避无可避，才明白——那些无意的错过，措手不及的伤害。却原
来都只是因为爱
莫向晚，你知不知我有多庆幸，时光逼迫我们褪去了满身骄傲，却在熬过年少以后还可以遇见你！
这是一部娱乐圈爱情逆袭，匪夷所思更感人至深。微博、微信、豆瓣⋯⋯百万读者口碑荐读。动心、
煽情、刺激⋯⋯满足你对优质情感故事的所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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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作者简介

未再
生于80年代，坚持关于城市中爱与梦想的文字创作。
资深营销经理人，张国荣忠实粉丝，传统文化爱好者。
已出版作品：《愿爱如初，温暖如昨》《侬本多情》《怪你过分美丽》《没有烟总有花》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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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书籍目录

第一章：束心
谁曾朝不保夕，才会为幸福而卖命。
第二章：往非
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
第三章：妆解
我们拥有的，多不过付出的一切。
第四章：年轮
不爱就不爱，难捱就不捱。
第五章：拾心
当赤道留住雪花，眼泪融掉细沙，你肯珍惜我吗？
第六章：末白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觉。
第七章：离城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
第八章：负约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第九章：默忆
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
第十章：浮光
与自己干杯，是我攻占了世界，还是陪上了岁月
番外：儿童莫非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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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精彩短评

1、这书名就想让我看，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2、还是更喜欢怪你过分美丽这个名字
3、个人认为莫向晚是个很幸运的女子
4、#言情扫文#《怪你过分美丽》再版，这本书一直是我心中的神作，正能量得不像话，莫向晚和莫北
这样的男主和女主真是太喜欢了，"年轻的时候不太知道自己选择走什么样的路，摔倒了几次就知道了
。每一段经历都有它的价值。"ps，这书很适合拍电视剧，意外还没有人下手。
5、与《怪你过分美丽》是同一本，又重出换了个名字
6、怪你过分美丽嘛
7、有区别吗？
8、还行吧 我只关心女主的儿子⋯⋯莫非莫远
9、多年前看了怪你过分美丽，至此未再的小说每本必买。
现在重温，仍然觉得很不错。
10、又是一本改名换包装的旧书，哎，好失望。原名是张国荣的歌名《怪你过分美丽》，每个作者到
后面都会这样来营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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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精彩书评

1、未再的文风是自成一派的。风格很独立，很自我，作者本身对生活的感悟和态度都隐含在字里行
间，因此我觉得跟市面大部分的书不一样，很与众不同，并且这种风格，也是别人很难模仿的。就好
比美人，东施效颦，只学得动作，而学不来那股气韵。作为十年多的言情读者，我深知这一点的不简
单。就算是出版的小说，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相差很大的。大部分的人纯粹是在编故事，有的人编的好
看，有的人编的难看。而真正一笔一墨都去斟酌了，思索了再下笔的作者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但是
作为文字爱好者，个人还是坚持文字创作不应该是简单的情节借鉴加上文字的拼拼凑凑，独立创作虽
然很艰难，但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不是吗？小说的文字，总体属于比较温和细腻的类型，我倒是
还挺喜欢她笔下不经意间流露的地道上海味儿，带一点点浑然天成的小资情调。再说回故事本身。小
说中几个人物的性格都塑造得有棱有角十分鲜明，虽然他们可能不是那么完美，有自己的小缺点，但
都真实的很可爱。女主莫向晚，温婉坚韧性格善良，独自一人吃尽苦头抚养儿子长大，因为年少的伤
，因为年少的荒唐，多年来一直紧闭自己的心门。不过幸好后来又遇到了孩子的父亲，又幸好孩子的
父亲是个典型的温柔又有耐心的上海男人，一步一步瓦解她顽固的心墙。当然也许很多人对于这样一
个善良的，积极向上的女性，有这过去那种极度不堪的叛逆过往而表示难以理解。这落差或许是很大
的，不过也不是不能理解。人生而为爱和被爱而生，很多人不能理解这种叛逆的堕落，其实是因为大
部分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没有察觉的幸福生活之中而已。当一个人，不再被任何人爱，觉得自己被整个
世界抛弃，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非常之绝望的，在这种绝望之中放纵自己也算是人之常情吧。随后
当一个依附于她的小生命出现时，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8岁的她要坚持生下来了，或者这个小生命是
她停止行尸走肉生活的唯一救赎。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会用心去爱，也让自己被爱的一个小生命，
对于本来已经绝望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小说的故事情节没有太多狗血的成分，怕狗血的读者可
以安心看，很贴近现实的生活，跟儿子的温馨生活，充实的工作以及工作中的种种阴谋障碍，以及男
主温水煮青蛙式的追求交叉在其中。大部分的时候虽然写的平淡但读起来也很行云流水，高潮当然有
的，作者的也十分精彩。总的来说，绝对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小说。
2、三年前，还在大学，我不再想看脱离实际的架空穿越，也不愿看总裁小说，想回归生活，看一些
比较真实而又美好的小说。那时看到了《没有烟只有花》。其实这篇小说的开头并不算吸引我，可是
当我看下去，越来越不可自拔，再后来把未再的所有小说都搜了一遍。于是也看到了《怪你过分美丽
》。这部小说又让我看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个个光鲜的人物背后一些不怎么光鲜的事。就像
人，从来不能用好与坏来区分。两位主角都有过一段不顺遂的时光，这种不顺遂导致了他们的堕落，
无奈，而又迷茫。幸而他们了、后来都发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如果故事戛然而
止，我们大概会欣慰但又无奈，为两个路人的结局而无奈，人物的塑造也单薄了些。可是他们十年后
有重逢了，缘续。其实与一个努力工作的单身妈妈比，莫北略显平凡，可他是莫北，集上海男人所有
的优点于一身，哈喜欢。还有莫非，萌萌哒~其实书中不顺遂的不止主角，于正的身世，管炫的爱情
，祝贺的婚姻，就看最后怎么对待
3、　我从来不相信娱乐圈会有真爱存在，这本书告诉我娱乐圈还是有真爱存在的。十年前的相遇，
分离，十年后的再遇，你追我逃，女主终究还是没有逃出男主的手掌下，相爱的人无论分离多久还是
会在一起。女主因为十年前的一次意外怀上男主的孩子，她生下孩子，独自把孩子抚养长大，以为日
子就这样过下去，没想到再次遇见男主，当男主看见和他相似的孩子后，疑惑渐生，真相大白，女主
没有拒绝男主对孩子的关爱，男主一步步渗透进女主的生活，直到她再也离不开男主。结局是圆满的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的在一起，多么让人感动。娱乐圈圈中人的爱情，不是生离死别，不是什么荡气
回肠的爱情。而是平淡的过日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这就够了。 
4、——评《只要我还在 只要你还爱》文/蓦烟如雪我曾思考过一个问题，一个人，一生遇见另一个人
的概率会是多少？0.00487，还是？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在这渺茫的概率里，能浓缩到百
万分之四十九去爱上对方，这缘分已是非常不易。故事不比现实。现实里，要轻易地在一个城市中，
和对方狭路相逢，是非常需要契机。然而，小说故事的妙处在于机会太多。在这个追名逐利的年代，
职场如战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摸爬滚打，步步为营。做事太锋芒毕露容易招致麻烦，相反
如果做事木纳、死板容易成为别人成功的垫脚石，当然，还有一种思前想后的人，犹如黄雀的人，容
易平步青云。职场猛如虎，书中的女主是一个学历不高，阅历不厚，甚至是一个带着八岁孩子的母亲
。故事虽为虚拟，但现实，不排除存有这样的角色。二十七岁职场女性，不依附权贵，不出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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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这需要多大的艰辛才能爬到这样的位置。《莲花》中曾有这么一句，必须接受生命里注定残缺和难以
如愿的部分。要接受那些被禁忌的不能见到光明的东西。而她同样也有不能见光的过去。叛逆是有选
择性的，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叛逆过，有的人却一直在叛逆，虽然叛逆存有好坏。当幸福家庭被外遇击
破，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孩子。当女主还是学生，当她尚且懵懂。她压根不知道，什么叫惊世骇俗，什
么叫离经叛道，她想做的仅仅是报复。这种报复来源于一种快感，一种想要逃脱的诉求心理。这年头
，饥渴的人太多，有的人选择需求，有的人选择卖肉，渐而变成了各取所需。很多人从未想过，为未
来买账。大多人成全当下，又失去未来。所以，人还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虽然书里的善意
，是让“权贵”嫖客成了她的丈夫。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现实，这种勇气需要自己给予。而在龙蛇
混杂的娱乐行业中，在职场上，她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斗智斗勇，在家里，她要一个人洗衣做饭去教
育孩子，一个能自我审视，到充实自身，再淡然处事的女性是非常难得，我们可以指责一个人的不努
力，却不能忽略一个人的蜕变。我欣赏这样的女性。当然，妒忌本身也是一种仰望。梅范范就属于这
一种，不甘心的扭曲心理。这本书，最让我意料之外的还属管弦。当女主自愿为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却发现，原来自己不过是一枚利益往来的棋子，这也是一种现实的残忍。而我，喜欢这种现实。每
个人都有过去，男主也不例外，但无疑是这个男人塑造的很成功，当所有的指责都指向自己的女人，
他没有倒戈，反而对自己的父亲说，我也是一个混蛋。她生了我的孩子，认真的生活了这么多年⋯⋯
愿意默默滴去用生命去供养他的爱人，这种人，已少有，但能在书里见到，也算常事，可我却如此的
喜欢。安妮宝贝说，时间是最伟大的治愈师，再多的伤口都会消失在皮肤上，溶解进心脏，成为心室
壁上最美好的花纹。而我想，他们就是狭路相逢，终为遇见的人。因为她还在，因此他还爱。筱
筱2014年8月5日 凌晨
5、张爱玲说，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以前我说，要做积极向上的人，无论
经历多少不美好，依然要相信美好，选择美好。唯有如此，才会经历美好，拥有美好。看罢此文，更
加坚定了以上的观点。首先吐槽下书名和封面。这个书名曾让我以为这书与一般的言情无异，甚至差
点断了我阅读下去的念头，可是真正翻阅，才发觉自己错了，此书可以说是看得我欲罢不能，虽然早
就猜到了结局。其次，这个封面，哎，真是没法让人产生一点阅读的念头啊，怪只怪企宣了吧，虽然
封面上这个妹子看着还可以，但是个人觉得和女主的性格并不配啊，莫向晚在我心中并不是这个样子
的好不好。其次，来表扬下，这书是业界良心之典范啊。在书籍越来越靠行间距和大幅空白博页数的
今日，《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的行间距不大也就罢了，字体也小，还足足320页。作为读者，真
的是感激涕零。（以上绝对褒义）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点其他与此书有关的。小说的时间跨度稍
微有点大，10年。在现如今“霸道总裁爱上我”体言情小说当道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文字还是要值得
肯定的。另外，这也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体言情小说。男主是事业有成的钻石王老五，女主是积
极向上洁身自好的单身母亲。10年前，男主是父亲蒙冤女友离开的失意少年；10年前，女主是父母离
婚无人管教的迷途少女。失意的人与迷途的人总是比较容易犯错：女主把自己当做生日礼物“卖”给
了男猪，男主也接受并占有了她。如果说第一次是偶然，那么第二次是刻意，因为女主需要钱去摆脱
贫穷的窘境，于是便有了孩子。有了孩子的女主把孩子当成了新的希望，与过去告别，洁身自好，努
力工作。我想，这才是男主追求她的真正原因吧，而不是因为孩子而心存歉意。虽然这是言情小说，
但与其他的言情小说不同。我曾在《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 》的书评中讲过言情小说的基本套路，
《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却是不同的。没有大难，即便男主的父母知道他们发生关系生下小孩的
真实原因时也是宽容的谅解了；女主被娱记起底，爆出多年前的不堪往事也马上就平息了；也没有冒
充小三或者小四来令女主误解，算是风平浪静的。一直认为一份好的感情是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优秀
的，小说里男主对女主便是。他在工作上和人情世故上提点她，但却不显山露水，令她在人情世故里
越来越“圆滑”得以保护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悲剧胜于喜剧，虽然残忍，但却觉得有一种残缺美
。现在看这样的小说竟然觉得温暖，生出几许喜欢来。也或者是女主有了孩子之后一直积极向上的态
度感染的我吧，上帝都不忍心亏待一直努力向上不放弃的人呐。“心中有爱，定能途遇天使。”
6、未再的书一直都有追，她出的每本书我基本上都收集了，对于这个作者我觉得不能简单定义为言
情小说作者那么狭小的范畴，她的文大气，真实；进一步可以当成写实小说，不过幸好她保持了内心
的单纯，在现实的烘托下给了读者一个个美好的童话，爱情故事最后要有美好的结局才能让读者获得
幸福的感觉，不是吗？！  故事发生的那个城市是我曾经呆过十几年的地方，所以每字每句看起来都
有亲切的味道，仿佛回到童年时候看见隔壁家寡居回娘家的阿姨，看到前面弄堂里那个被抱养的女孩
子......她们一直在我的心底深处，在莫向晚的故事里我看到她们的影子，而莫向晚，因为父母的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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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曾经在那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迷失过，不过幸好，小小的莫非的出生，让她找
回了人生的方向，这样一个自强自立的女孩子怎能不让人心疼，从泥沼里爬出来，靠自己一手一脚的
努力挣得母子两个人的平凡生活，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和毅力，每每看着莫向晚那么兢兢业业，尽
职尽力的为两餐在职场上拼杀，都不由的让我从心底里敬佩这样的女子。即使她有着姣好的外在，她
也没有想过凭着这个优势让自己获得更好的、更安定更舒适的生活，这样的傲骨让我想到曾经的一个
美女朋友，因为丈夫有小三离婚后并没有对生活失望，也没有随便找个有经济基础的男人再婚，而是
带着女儿认真的工作、谈恋爱，虽然没有男人，但是靠自己的力量支撑一个家，不委屈自己的生活着
的女人是最美丽的！莫向晚就象在我身边能够遇见的女人那样的真实，这样的女人值得好男人来等待
，来爱慕，来呵护，所以在故事里未再安排了莫北这样一个经历过起伏、内心纯良的男子来爱她，这
便是爱情故事和现实不同而让人心安和愉悦的地方----好的女子终是会有那个王子来爱，只要等待，
爱情总是会出现，这就是爱情小说里抚慰人心的神奇的力量的来源。莫北，是一个幸运的男人，年少
时的波折是遇见未来爱的那个人的契机，就好像那句老话-----“每朵乌云后面都镶着金边”，失去原
来是因为要留着机缘去遇见那个爱到骨髓里的人，喜欢这个故事的设定，喜欢莫北这样内心沉稳宽阔
的男人，因为他、这个现实的故事有了让人希翼的地方，原来任何女人的内心都是希望能够遇见爱情
，只是现实太荒凉，前两天才在微信里看见一个女朋友在她自己转发的爱情故事下留言：生活与爱情
是两码事。随后又因为觉得不合适删了留言，现实就是这样，为了生活可以罔顾爱情，爱情是生活里
的奢侈品，而我们在做了以后还不敢剖析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只能把对爱情与生活的美好的愿望寄
托在小说里实现。小说的封底有这样一段以莫北的口吻说的话让我喜欢：“莫向晚，你知不知道我有
多庆幸，时光逼迫我们褪去了满身骄傲，却在熬过年少以后还可以遇见你。”其实幸运的是我们，可
以在未再的笔下遇见爱上莫向晚的莫北，这样一场爱情是深夜里安慰我们日渐冷硬的内心的一剂良药
，让我们可以熬过冬日的寒冷，相信世界上某个地方是真的有爱情的存在！感谢未再的文字，让我能
够在一晚上的阅读里获得幸福的感觉，只要作者的笔下有爱，我们就会相信这个世界依旧是美好的！
7、家，简简单单的一个字。住在里面，却能感受到世间最温暖、最无私的幸福。然而当家不再是家
，世间最亲的亲人分崩离析，我们的爱该何处安放，又该如何自处？十六岁的莫向晚，她的天空本应
该是澄明、敞亮的，却因为自己不是男孩，父母分崩离析，各自生活，而她却成了多余成了负累，于
是被丢给了年迈的外公外婆，不闻不问，过起寄人篱下的生活。昔日举手可摘星辰的人，一朝堕入凡
尘泥泞深渊，就是久历风雨的人也难以承受打击，何况一个曾被捧在手中如珠如宝般细心呵护的少女
？在变故当前，她无法看清自己的路在何方，该如何往下走。曾经此志不渝的亲情、爱情在现实面前
都可以瞬间倾覆，她还能相信什么？背叛、忤逆、厌世⋯⋯晦暗的阴冷写满了她的青春年少，于是她
不管不顾，放纵自己，放任一切所谓的伦理与道德。我常常想，如果当初不是两个同样失意的两个人
，莫向晚会遇到莫北吗？会有后面的救赎吗？但是世间最不缺的就是“如果”，缺的只是不能重头再
来。所以我更希望相信：心中有爱，定能途遇天使。生活再不济，也经常路遇曙光。就像莫非于莫向
晚一样，他便是她自我救赎的曙光。因为莫非，重燃了她对家的渴望，重新找到生活的立足点和新的
出发点。为了能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一份温暖的爱，她战战兢兢地努力工作，就是在云龙混杂的娱乐
圈中也始终保持洁身自好。就这样一个不屈不饶的十八岁少女为爱撑开一片朗月星空，让人不得不叹
服、折服。如果说莫非给了莫向晚一个爱的可能，那莫向晚便是给莫北一个爱的可能、一个爱的开始
。或者开始的动机不纯，但越接近越理解，越来越被不屈不饶的莫向晚吸引，他尊重她所以从来不会
触动她的底线，他爱慕着她为了她默默做了很多很多事，即使不让她知道也甘之若饴。在他被感情伤
害之后，他一度以为随便找个人就此平平淡淡共度此生，而她的出现，居然使他像十七八岁的少年一
样，渴望爱与被爱。廖一梅说过：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我非常庆幸莫北就是如此一个人，在莫向晚被舆论千夫所指的时候，始终不离不弃，是他的坚持，
是他的坚定，是他的坚决，给了爱一个可能、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家何其小，请用爱呵护；家何其大
，请用爱搭建！
8、喜欢未再已经很久了。从最早的民国向小说，到现在的都市职场类情感文，在作者的笔下，从角
色到情节，从细节到内容，都举重若轻，悠远绵长。游刃有余的背后，是大量资料的搜集，扎实的文
字功底，丰富的故事框架，与作者所要通过小说传递出来的美好信念。《只要我还在，只要你还爱》
（原名：《怪你过分美丽》）就是讲了这样一个在繁华都市中美好的故事。青春期的莫向晚因为父母
决裂，美好家庭瞬间坍塌，继而导致少女失足，这样的故事其实在都市中常见。在未再笔下，莫向晚
的父亲外遇，母亲再嫁，直至在爷爷奶奶家的寄人篱下，狐朋狗友的引诱，生活一点点把这名少女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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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悬崖边。如果就这样掉了下去，那么只是一份普通的法制报道。幸好，有莫北抓住她的手。正如
未再笔下其他的主角一样，莫北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爷叔，有痞气，又有侠气，够体贴，又够精明。从
小锦衣玉食的他本无与莫向晚交集的可能，是一场家中变故，让他成为了和莫向晚一类迷茫矛盾的少
年。不同的是，很快莫北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而莫向晚却只能带着新生的唯一希望，自己挣扎着
浮出泥沼，重新开始。所以这也是一个讲述成长的故事。莫北从一只混乱的白冻鸡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大律师，莫向晚从一个问题少女成长为八面玲珑的经理人，他们从露水情缘，变作陌路，又从陌路变
作芳邻，芳邻变作爱人。世界是圆的，他们的人生曾经激烈碰撞，又归于平静；他们曾经彼此吸引，
但只有在成长后才互相契合，因为那才是令恋人天长地久的基础。这本书最精彩之处正是在他们成年
后的相遇，这里就卖个关子吧，只告诉大家其中两个亮点——一个是故事的背景，放在了纸醉金迷，
波诡云谲的娱乐圈；一个是男女主人公看似荒唐的一夜欢愉，却诞生了人小鬼大，古灵精怪的莫非小
朋友。其他的，让大家自己去阅读吧！相信你们会和我一样，看的停不下来！除了讲故事之外，还能
将专业知识讲的头头是道，职场百态尽现笔下，这一点也是其他作者难望项背的地方！希望爱美食的
未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9、喜欢未再还是从岁月如歌开始的，就到现在，过了这么久，想到岁月如歌还会感叹不已，当时对
未再有个很简单的印象——这不是一个会胡写乱编的作者。这个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看过几篇
未再的都市文，对她又添加了坚韧开朗的印象。这本书的原名是《怪你过分美丽》，当年可是个大热
门，现在出了新版，拾起来重看，竟然又看出一些别的东西来。以前看它，重点总是放在向晚和莫北
的身上，比如向晚和莫北年少时的轻狂和错过，还有向晚作为一个未婚妈妈的坚强，虽然坚强，却让
人很想帮助她，守护她，当她终于和莫北重逢，却带上了新的面具，让莫北迷惑。然而这时候的莫北
已经放下了过去种种心结，蜕变成一个有原则有事业的成熟男人，（快，给帅律师加分）。不对，也
许他还是有一个潜在的心结的，那就是忽然找不见的向晚，他们之间有一段不太光彩的过去，那时他
正低迷，她也一身叛逆，两人各有心事，却擦出激荡的火花。只不过，因为短暂，因为不太光彩，当
他找不见她，也并没有觉得太难过，他已经过了最大的心槛，接下来就是奋力前行。那时候看这本书
，最最感动的就是你在一开始就知道他们重逢了，却在结束的时候发觉这种重逢其实并不是必然的，
它只是单纯的相逢，没有谁特意出现在谁的面前，与这种重逢相等的几率，还有他们一生不重逢或者
重逢时已经各自有了新的家庭。这种感慨，对习惯了看缠绵虐恋的言情FAN们，无疑即直接又残酷。
但这就是未再的特点，她不会去乱写。她的人物脉络，背景，总是很接地气。你不会觉得，相隔几年
再看这本书，它会比你记忆中幼稚可笑，反而是更加鲜活和值得理解。还有，未再总是传达着“前进
”的意识，她不是一个会再原地停留或倒退的人，她的人物也不会这样做。莫向晚和莫北是这样，书
中精彩的配角也都是这样的。记得以前看，太在意向晚和莫北，现在看，时常被于正的三角关系吸引
。其实于正这个男性角色在书中出现得并不多，书里面出现的，主要是他的两朵玫瑰，红玫瑰和白玫
瑰，祝贺和管弦，一个是为了获利而娶的合法妻子，一个是耗费整个青春陪伴左右的情人，以爱为主
题，究竟是先到的有理，还是结婚的有理呢？结论是，爱是没道理的，男人都是自私的，女人也不是
吃素的。这段三角关系写得非常完整，两个女人的性格就像手的正反面一样，一个似乎沐浴在爱的世
界里，却因为缺失某种东西而阴暗，一个走在阳光下，身边枕畔的男人不爱自己，但她还是会走下去
，还是能走得好好的。管弦坚信于正完全没有爱过他的妻子祝贺，这是于正告诉她的，只有这样，管
弦才能呼吸吧。可是最后，未再留了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结局，于正离婚了，并且为了向祝贺表示愧
疚和弥补，把公司的黑锅自己背走，可是他和管弦就此圆满了吗？且不论其他，即使他们结婚了，管
弦还能赢得比祝贺更多的东西吗？此外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写得非常精彩的配角，总之第二次看，真
的有很多感想。未再的职场观念很正直，对阴暗的东西不会视而不见，而是迎难而上，总是给人一种
蓬勃生机，而且她对上海的描述真的非常棒，当然她是上海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呈现上海大
都会的风情面貌。而且这个名字改得还不错！还是挺符合原文的。强烈推荐大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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